
RAL 紧急情况处置 

火灾 

当您发现火情 

• 操作手动报警点（ Manual Call Point ） 

• 呼喊“ Fire! Fire! Fire! ” 

• 拨打保安部门电话 2222 ，或用手机拨打 01235 778888 

• 提供着火点位置信息 

当您听到火警警报 

• 从最近的安全出口逃离．．．．．．．．．建筑 

• 去火灾安全集合点．．．．．．．（ FIRE ASSEMBLY POINT ） 

• 确认．．您的同事是否亦到达集合地 

医疗紧急事件 

重伤或丧失行动力 

1.  就近拨打 2222 、或以手机拨打 01235 778888 要求急救帮助（ First Aid Assistance ） 
2.  报告事出准确位置（建筑名称和房间号） 
3.  采取措施以确保伤员安全 
4.  若已呼叫救护车，则应通过号码 5545 通知保安部门 

轻伤 

联络本地急救员 
若无法找到最近的急救员，则应拨打电话 5545 联络保安部门以获帮助。  

事件或未遂事故 

  

必须将一切安全、健康、及环境事件——包括火灾和未遂事故（指侥幸未造成伤亡的险情）——同时报告给

直属上司和安全官员；一旦涉及辐射，必须向辐射保护顾问报告。 报告事件应当通过上面的“Report 
Incident”链接，并记录日期、时间、事件发生地、牵涉人员、及事件的简短描述。 为便于事后调查，保

持设备、机械等事故现场原封不动则尤为重要——除非是为消除进一步的危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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